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泗县审计局关于返还林星板业有限责任
公司耕地占用税的审核报告

泗县屏山镇人民政府：

按照县政府安排，我局组织人员，自 2020 年 12 月 13 日至

12 月 16 日，对泗县屏山镇人民政府返还泗县林星板业有限责

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泗县板业公司）耕地占用税进行了审核，泗

县屏山镇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并对此作出书面

承诺，现将审核结果报告如下：

一、泗县屏山镇人民政府申请返还税收情况

泗县板业公司为省属淮海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国有

法人企业，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、销售中高密度纤维板，生产

技术转让，家具生产销售。

泗县板业公司建厂后，共缴纳耕地占用税 2,930,168.99

元，其中：2014 年 12 月 15 日 999,999.79 元、2016 年 3 月 30

日 999,999.79 元、2017 年 12 月 20 日 930,169.41 元；期间县

级财政返还耕地占用税 1,999,899.79 元，其中：2016 年 3 月

30 日 999,999.79 元、2016 年 7 月 23 日 999,900.00 元；第三

次缴纳耕地占用税 930,169.41 元尚未返还。

二、审核方法及过程

依据 2011 年 1 月 25 日泗县人民政府和安徽林星板业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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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签订的《项目建设协议书》第二条第二款第八点“地

方政府入库的各种地方税收自乙方企业正式投产之日起，前三

年收缴的部分 100%予以扶持”，泗县板业公司 2014 年 12 月 3

日《会议纪要》（此纪要经屏山镇及领导同意）第一条“双方

达成一致分批缴纳，在屏山镇政府返还的基础上，2015 年底前

泗县林星板厂循环缴退工作完毕”，第三条“泗县屏山镇政府

应负责并协调税款的返还工作，确保税款的及时足额返还”。

纳税扶持期参考《加快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兑现条件

和流程》第一条第六款“1.年度纳税总额，是指正式投产且开

具第一张销售发票起，连续 12 个月的增值税、所得税及各项地

方附加税的纳税总金额。2.一个完整年度，是指开具第一张销

售发票之日起，连续 12 个月构成的完整年度”。

经税务局提供资料，泗县板业公司缴纳的耕地占用税为县

级收入，其开具第一张销售发票为 2015 年 12 月，首次缴纳增

值税为 2016 年 1 月。符合返还条件。

三、审核结果

泗县屏山镇人民政府申报泗县板业公司耕地占用税返还

930,169.41 元，审定 930,169.41 元。

泗县审计局

2020 年 12 月 9 日


